WF-2017-M7499-20                   合同编号：

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项目名称：                              

 项目编码：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签订日期：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印制

说 明

一、本合同仅适用于报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审批的林木采伐项目。

二、“合同登记编号”的填写方式：

合同登记编号为十四位，左起第一、二位为公历年代号，第三、四位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码，第五、六位为地、市编码，第七、八位为合同登记点编号，第九至十四位为合同登记序号，以上编号不足位的补零。各地区编码按GB2260-84规定填写。（合同登记序号由各地自行决定）

三、技术咨询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为另一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所订立的合同。

四、计划内项目应填写国务院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市（县）级计划，不属于上述计划的项目此栏划（/）表示

五、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包括当事人各方的情报和资料保密义务的内容、期限和泄漏技术秘密应承担的责任。

双方可以约定，本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均有效。

六、其他

合同如果是通过中介机构介绍签订的，应将中介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七、委托代理人在签订本合同书时，应出具委托证书。

八、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表示。

九、项目编码，是指在市行政审批平台立项后产生的编码，由字母和12位数字组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以下简称甲方）与               （以下简称乙方）就                  项目（单位）的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技术咨询服务，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咨询的内容、形式和要求：

1、根据《森林法实施条例》、《湖北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完成                     项目（单位）林木采伐作业设计。

2、在甲方提供编制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所需资料基础上，乙方通过资料审查、数据库比对、现场核实等方式，分析研判采伐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有关规定的，乙方依据《湖北省森林采伐技术规程》要求，实地调查拟采伐林木的面积、株数、蓄积及森林类别等情况，并编制林木采伐作业设计。

3、咨询服务最终成果以《                    项目（单位）林木采伐作业设计》形式交付甲方。

4、本合同生效后，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之日起   个工作日之内编制完成林木采伐作业设计，并向甲方提供报批件壹式    份。

第二条 乙方为完成本合同项下咨询服务成立的项目组人员包括：

第三条 甲方的工作事项：

本合同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有关资料和工作条件：

1、资料包括：林木权属证明、采伐林木红线范围等。

2、现场踏勘：甲方在合同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为乙方踏勘现场提供条件，了解需采伐林木现场情况。

3、其它：

第四条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本项目的基础资料的著作权均归甲方所有，乙方对基础资料负有保密责任，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将其用于其它场合，在项目完成后应将基础资料归还甲方。

第五条 验收、评价方法：

林木采伐作业设计需满足本合同第一条所列需求，并符合相关审批规定。

第六条 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1、按照《省物价局关于林业系统服务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鄂价费规[2013]95号）规定的收费标准，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的服务价款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2、支付方式（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

2.1一次性付款：本合同生效后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合同价款。
2.2 一次性付款：乙方向甲方提交最终成果且通过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审批后   日内一次性付款全部合同价款。
2.3分期支付：本合同生效后  周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首期合同价款      元；乙方向甲方提交最终成果且通过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审批后   周内一次性付清合同尾款    元。

2.4其它方式：

3、乙方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行号：

乙方每次收款前需向甲方开具正规税务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若乙方逾期向甲方提交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成果（交付成果不符合甲方要求视同逾期提交），则乙方构成违约，每延误一天，乙方应以本合同总价款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若乙方逾期提交设计成果连续超过20个日历天，则视同乙方严重违约，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乙方除需向甲方退还所收取的全部合同价款外，还需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若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则甲方构成违约，每延误一天，甲方应以本合同总价款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选择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约定：

1、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3040

